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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案件【（2024）京0102执恢465号】涉及的房产评估》委托事项
补充资料说明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Hlk146029239]我司于2024年8月16日收到贵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4）京0102执恢465号]，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平原里21号楼2层21031、3层31031号房屋价值进行鉴定。
通过多次与贵院工作人员及申请人代理人沟通，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4年9月9日，在贵院工作人员及申请人代理人的见证下进行了实地查勘。
现场我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贵院提供的21031号商业用房的《房地产权登记信息》部分复印件、《房产平面图》；31031号商业用房的《房地产权登记信息》部分复印件、《房产平面图》；两处房产的《平面图》等评估资料。
现场我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申请人代理人提供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不动产单元号：110102019002GB00042F00010403]复印件，贵院工作人员同意该资料作为评估资料使用。
通过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现状已拆除原房屋隔墙并进行重新分割使用，被执行人及代理人未参加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位置由我司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贵院提供的平面图进行确认，贵院工作人员及申请人代理人对我司评估专业人员确认的位图予以认可，但无其他验证手段。
现状两处商业用房均由案外人占用并进行实际经营，占用人称该房屋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无法现场提供。
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有如下问题需要确认：
1.估价对象现状是否存在租约，若有请提供租赁合同；同时，租赁合同对租赁部位的描述可验证此次实地查勘的部位与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因此即便贵院不考虑租约对本次评估的影响，租赁合同依然是本次评估的必需资料。
2.估价对象原为独立使用的商业用房，故原始状态不受地役权影响；现状估价对象已拆除原房屋隔墙并进行重新分割使用，使得估价对象现状可能受地役权影响，因该地役权难以确定，因此对估价对象的影响难以量化。故请贵院出具相应补充说明，确定本次评估不考虑地役权对估价对象的影响。
3.根据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的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估价对象存在欠缴费用的情况，请贵院明确是否考虑估价对象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对估价结果的影响，若考虑，请提供相关费用的具体金额等资料。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寄送相关材料至我公司。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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